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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壹、選課資訊公告說明： 

選課相關資訊公告於本校教務處網頁／選課／日間學制學、碩、博學生及教務處首頁最

新消息，請隨時留意。 

貳、選課系統登入說明： 

一、依年級別以校務行政入口網帳號(即學號)、密碼分流登入，例如：大一學生請點選

選課系統（大一專用）、大四學生請點選選課系統（大四、延畢生專用），誤點選其

他年級者將無法登入。 

二、選課系統路徑： 

（一）師大首頁／學生專區／選課專區。 

（二）師大首頁／行政組織／教務處／選課／日間學制學、碩、博學生／課程查詢選課

系統。 

三、選課系統開放時間：選課期間每日早上 9：00至晚上 24：00整。 

四、每學年第 1學期入學後未有在學紀錄者(大一新生、入學當學期申請休學 1~2年或保

留入學)初選請於「新生選課階段」選課；轉學新生開通帳號後，各階段均可登入選

課。 

五、系統操作方式請參考學生選課系統操作手冊。 

六、為維護選課系統順利運作及選課公平性，若經發現使用外掛程式或以其他軟體癱瘓

選課系統運作之虞，將立即停止其選課權限。 

七、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資訊安全注意事項(學生版)」使用公用電腦完畢後，

應進行登出作業，並將瀏覽器暫存資料刪除；另為提高安全性，系統密碼建議最少

為六碼，且需有英數字混合，並每半年更新乙次。 

參、選課日程表： 

請參閱學校行事曆，正式選課期程請見教務處網頁／選課／日間學制學、碩、博學生。 

肆、各類課程分發方式： 

一、一般性分發原則： 

（一）期末課程意見填答率高者優先分發，填答率相同時以大四生優先（跨學制合開課

程不設定大四優先，如：大碩合開、大碩博合開課程，僅依課程意見填答率高低

順序分發）。 

（二）若某課程登記人數超過限修人數時，分發比序如下： 

課程意見填答率高者→大四生→亂數分發。 

例：某課程餘額 5 名，登記人數 10 人，則課程意見填答率高者優先分發，若此

時填答率 100%有 6 人，其中含大四生 3 人，則此 3 名大四生優先分發，若 3 名

皆分發成功，則由電腦以剩餘 3名非大四生者亂數分發，若僅 1名分發成功，則

以填答率次高者(例如 90%)分發…以此類推。 

（三）「大四生」係指學士班四年級及延長修業年限學生。 

（四）「課程意見填答率」係指學生期末填寫課程意見之科目數÷該學期選修總科目數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
https://www.aa.ntnu.edu.tw/
https://www.aa.ntnu.edu.tw/
https://cos1s.ntnu.edu.tw/AasEnrollStudent/LoginCheckCtrl?language=TW
https://cos4s.ntnu.edu.tw/AasEnrollStudent/LoginCheckCtrl?language=TW
https://www.ntnu.edu.tw/static.php?id=student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CourseInquiry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CourseInquiry
https://www.aa.ntnu.edu.tw/uploads/asset/data/6886cc1e843f75c9e782e5fb/%E9%81%B8%E8%AA%B2%E7%B3%BB%E7%B5%B1%E6%93%8D%E4%BD%9C%E6%89%8B%E5%86%8A-114%E7%89%88.pdf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Calender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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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例：某生該學期共選修 10門課程，於網路填寫課程意見截止前，填寫

完畢其中 9門課程，其課程意見填答率為 90％（辦理期中停修科目等免填課程意

見科目，視為已填寫）。 

（五）每學年第 1 學期各通識課程保留 15％名額、體育（不含中級）課程保留 25％名

額，供新生於新生選課階段選課。 

二、系所專業課程分發原則： 

（一）本系優先。 

（二）系所專業課程分發時，除依限修條件（如限本系、輔系等）檢查外，依以下優先

順序分發： 

本系生→雙主修生（含校學士生）→師培公費生→輔系生→學分學程生→預修生

→外系生。 

（三）各身份別中，又以課程意見填答率高者→大四生比序分發。 

例：某課程登記人數超過課程餘額，先以本系生課程意見填答率高者優先，若課

程意見填答率相等時，以大四生優先分發；本系生分發完畢仍有餘額時，依雙主

修學生課程意見填答率高低順序分發，課程意見填答率相等時，以大四生優先分

發，以此類推，分發至額滿為止。 

三、通識課程分發原則： 

（一）分發比序同一般性分發原則。 

（二）第 1、第 2、新生階段選課，若通識課程已修滿領域學分上限（108學年度以前入

學者：每一領域最多 6 學分；109 學年度以後入學者：博雅課程每一領域最多 8

學分、跨域探索課程各領域相加不超過 10學分），該領域不再分發；全校加退選

階段，取消領域學分上限加選限制。 

四、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分發原則： 

（一）係指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提供本校之校際課程。 

（二）系統學校提供本校選修之通識課程於課程資訊欄位顯示「通」，除分發無比序(以

亂數分發)外，其餘規則同本校通識分發原則。非顯示「通」者，僅為選修，不得

採認為通識。系統通識課程未保留新生名額。 

（三）系統學校其他課程分發，除依課程先後修條件、性別限制、限修學制與校際選課

累計學分數是否達到學生所屬系所最低畢業應修學分數的三分之一、課程衝堂等

條件檢查外，依下列原則進行分發：若課程登記人數小於課程名額，直接分發；

若課程登記人數多於課程名額，則依以下優先順序分發： 

系統學校雙主修生→系統學校輔系生→一般生。 

伍、各階段系統設定及選課方式： 

一、系統預選： 

（一）選課系統預設帶入學士班本班必修課程（不含分組），如系所課程開設條件未符

預選規則，例如：開設 A、B組，系統將不予預帶，同學應自行依系所規劃選課。

請務必於選課階段開始前，確認當學期應修習之必修課。 

（二）預選課程僅為系統帶入，仍需於第一階段分發後始確定選課結果。 

（三）預選課程若自行退選再加回，不保證能分發成功，退選時請審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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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階段選課： 

（一）採志願及登記後分發，選課時間先後不影響電腦分發結果。 

（二）各類課程選課方式：普通體育／通識／教育學程此 3類課程填寫志願後分發；其

他課程登記後分發。 

1、志願登記課程： 

（1）普通體育及通識至多可各填 10個志願、教育學程至多 5個志願，此 3類

課程依各別課程全體學生所登記之志願序及參照一般性分發原則進行分

發，至多各分發 1門，若欲選修多門課程可於第 2階段再行登記加選(普

通體育除外)。 

（2）普通體育已修滿畢業必修學分者，本階段暫不分發，欲選修請於第 2 階

段再行登記加選。 

*109學年度以前入學者：體育必修 6學分。 

*110學年度起入學者：體育必修 4學分。 

（3）通識已修滿領域學分上限者*（計算含當學期成功分發之課程）本階段及

第 2階段該領域暫緩分發，請於全校加退選階段再行加選。 

*108學年度以前入學者：各領域至多 6學分。 

*109學年度以後入學者：博雅課程各領域至多 8學分、跨域探索課程

各領域相加至多 10學分。 

（4）教育學程限具修習資格者修習，修習資格由師資培育學院認定；詳細修

習資格請參考師資培育學院網頁。 

2、非志願登記課程（一般課程）： 

（1）係指除普通體育、通識及教育學程以外之其他課程，如系必修、選修等，

均採登記後分發，分發結果依各階段選課結果公告為準。 

（2）本階段至多分發 1門英文（三）。惟已修習且通過英文（三）者，本階段

及第 2階段暫不分發，欲選修請於全校加退選階段再行加選。 

（3）欲補修「共同國文」〔109起改為第 1學期「中文閱讀與思辯」及第 2學

期「中文寫作與表達」〕或「共同英文」〔第 1學期英文（一）、及第 2學

期英文（二）〕者，請依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教育組或共同教育委員會

─外文教育組網站說明辦理。 

3、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為配合臺大系統課程交換時程，每學年第 1學

期第 1階段不開放加選臺大系統課程 

（1）一律於本校選課系統「臺大系統校際選課」區選課。 

（2）採登記後分發，分發結果依各階段選課結果公告為準。 

（3）未列於本校選課系統中之兩校課程屬不開放課程。若欲選修，請自行向

授課教師洽詢，如有意願開放，請老師依程序向所屬學校申請開放名額

給系統學生線上選課。 

（三）本階段系統設定： 

1、各單位、系所於開課時視課程性質，設定限修、先修等條件，並視選課狀況於

https://tecs.otecs.ntnu.edu.tw/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EducationCommittee/ChineseEducation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EducationCommittee/ForeignLEducation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EducationCommittee/Foreign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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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選課結束後至下一階段選課前解除限制條件，以滿足同學選課需求。 

2、本階段系統即時判斷如下： 

（1）「志願登記課程」不作線上即時判斷；「非志願登記課程（一般課程）」僅

作衝堂、學分上限、重複登記、開課條件設定為限本系、學程資格、人

工加選、性別限制即時判斷，其他如課程名額、限修、擋修、先修、重

複修等條件於分發時進行判斷。 

（2）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課程僅先作衝堂、學分上限、重複登記、限修學制即

時判斷，其它如課程名額、先修、重複修、性別限制、校際選課累計學

分數是否達到學生所屬系所最低畢業應修學分數的三分之一等條件於分

發時進行判斷。 

（3）登記之課程於本階段選課結束後，由系統依選課規定檢查，若有不符選

課條件者逕由系統刪除，請同學預先查詢各課程限修等條件後，再行上

線登記，分發結果依本階段選課結果公告為準，請務必確認。 

（4）系統學校課程部分選修條件無法以系統檢核，請自行注意課程備註欄位

相關要求，若不符合，開學後將依系統學校要求刪除所選課程。 

3、本階段學分上限（不含本校通識、教育學程、普通體育學分）：輔系生、雙主

修生（含校學士生）及大四生為 27學分，其他學生為 23學分。 

4、各類課程分發順序：本班必修→普通體育→教育學程→通識課程→其他課程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若在後課程與在前課程衝堂，則在後課程不

予分發，請同學預先規劃安排。 

三、第 2階段選課： 

（一）採登記後分發，選課時間先後不影響電腦分發結果。 

（二）本階段系統即時判斷如下： 

1、校內課程：除衝堂、學分上限、重複登記、開課條件設定為限本系、人工加

選、性別限制即時判斷外，其他如課程名額、限修、擋修、先修、重複修等

條件於分發時進行判斷。 

2、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除衝堂、學分上限、課程擋修、重複登記、限修

學制即時判斷外，其它如課程名額、先修、重複修、性別限制、校際選課累

計學分數是否達到學生所屬系所最低畢業應修學分數的三分之一等條件於分

發時進行判斷。 

3、登記之課程於本階段選課結束後，由系統依選課規定檢查，若有不符選課條

件者逕由系統刪除，請同學預先查詢各課程限修等條件後，再行上線登記，

分發結果依本階段選課結果公告為準，請務必確認。 

4、系統學校課程部分選修條件無法以系統檢核，請自行注意課程備註欄位相關

要求，若不符合，開學後將依系統學校要求刪除所選課程。 

（三）本階段選課學分上限為 33學分（109學年度前入學者不含體育學分）。 

（四）通識已修滿領域學分上限者*（計算含當學期成功分發之課程）第 1 階段及本階

段該領域暫緩分發，請於全校加退選階段再行加選。 

*108學年度以前入學者：各領域至多 6學分。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5 

 

*109學年度以後入學者：博雅課程各領域至多 8學分、跨域探索課程各領域相

加至多 10學分。 

（五）英文（三）已修習且通過者，或本學期已選到者，本階段暫不分發，請於全校加

退選階段再行加選。 

（六）各開課單位、系所視選課狀況，於階段選課結束後至下一階段選課前解除限制條

件，以滿足同學選課需求。 

（七）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 

1、一律於本校選課系統「臺大系統校際選課」區選課。 

2、採登記後分發，分發結果依各階段選課結果公告為準。 

3、未列於本校選課系統中之兩校課程屬不開放課程，若欲選修，請自行向授課

教師洽詢，如有意願開放，請老師依程序向所屬學校申請開放名額給系統學

生線上選課。 

四、 每學年第 1學期新生選課階段： 

（一）本階段僅供大一新生、轉學新生、以及入學後未有在學紀錄者(入學當學期申請

休學 1~2年或保留入學)選課。 

註：凡已修畢一學期(含)以上之一年級生，視為舊生。 

（二）新生辦理選課前，請先至師大首頁／登入校務行政入口網點選首次帳號啟用，依

說明開通帳號(學號)並設定密碼，此帳號密碼即為在校期間之選課帳號密碼。請

牢記選課密碼，若不慎遺忘，請點選忘記密碼重新設定。 

（三）本階段選課開始前，由教務處辦理新生預選作業，選課系統自動帶入本班必修課

程（不含分組），不符合分發規則者，將不予預選。預選課程若自行退選，將有

可能因額滿等原因而無法加回，欲退選時請審慎考量。 

（四）選課方式： 

1、體育課程：填寫志願後分發（最多可填 10個志願），至多分發 1門。 

2、通識課程：填寫志願後分發（最多可填 30個志願），至多分發 3門。 

3、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課程：登記後分發。 

4、其他課程：即時線上選課。 

（五）新生通識課程分發：已成功分發 1 門通識課程之同學，其後續分發值降至最低。 

（六）「英文（一）」為全體非英語系大一新生必修，由共同教育委員會依學生入學成

績資料分班，大一新生無須自行上網加選此課程。分班訊息請洽共同教育委員會

─外文教育組或查詢共同教育委員會─外文教育組網站。 

（七）「中文閱讀與思辨」為大一新生必修，請依學系所屬時段自行於選課系統選課。

相關資訊請查看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教育組網站。 

（八）本階段除體育課程及通識課程外，所有校內課程皆進行課程名額、衝堂、學分上

限、限修、擋修、先修等所有條件線上即時判斷。 

（九）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課程除衝堂、學分上限、課程擋修、重複登記、限修學制即時

判斷，其它如課程名額、先修、重複修、性別限制、校際選課累計學分數是否達

到學生所屬系所最低畢業應修學分數的三分之一等條件於分發時進行判斷。 

（十）本階段學分上限為 33 學分，包含分發課程及其他課程二類，其中其他課程學分

https://www.ntnu.edu.tw/
https://iportal.ntnu.edu.tw/ntnu/
https://ap.itc.ntnu.edu.tw/nipinit/
https://ap.itc.ntnu.edu.tw/nipinit/forget.jsp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EducationCommittee/ForeignLEducation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EducationCommittee/Chines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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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為 27學分。 

（十一）各類課程分發順序：普通體育→通識課程→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若在

後課程與在前課程衝堂，則在後課程不予分發，請同學預先規劃安排。 

五、全校加退選階段（含授權碼選課）： 

（一）本階段所有課程採線上即時加退選，名額、衝堂、學分上限、限修、擋修、先修

等所有條件即時判斷。 

（二）本階段開放重複選修不同單位開設且科目代碼不同之同名課程，但同一學期不得

同時選修兩門同名課程。 

（三）校內課程： 

1、授課教師得視選課情形，以教室容量為上限，提高選課限修人數或增加授權

碼名額。 

2、本階段開放具有教育學程一階生資格者加選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3、本階段開放通識課程領域學分上限，已達領域上限者可超修該領域學分。 

4、前學期修習普通體育不及格需補修者及尚未修滿體育畢業規定之大四(含延

畢)學生，得於本階段加選第 2門體育，惟不得同時修習相同課程名稱之體育

課程。 

5、開放加選碩士班課程： 

（1）學士班三、四年級學生可於加退選期間於選課系統加選開放上修之碩士

班、碩博合開課程。課程開放上修與否標示於課程限修條件中。 

（2）加選碩士班、碩博合開課程仍須符合課程限修條件，若不符限修條件而

無法逕由系統加選，得向授課教師申請核發授權碼。 

6、如因不符課程限修條件而無法逕由系統加選（英文以及師資培育教學實習、

教材教法等需先修 12 學分教育專業課程科目除外），得向授課教師申請核發

授權碼，於加退選期間自行上網登錄加選，逾期失效。授權碼不得轉讓，且

以授權碼加選之課程不得退選（僅得辦理期中停修），請同學謹慎行之。 

7、是否核發授權碼、授權碼名額與發放方式，悉依授課教師規定辦理，同學應

自行注意該課程資訊之名額與備註相關內容。 

（四）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 

1、系統學校課程部分選修條件無法以系統檢核，請自行注意課程備註欄位相關

要求，若不符合，開學後將依系統學校要求刪除所選課程。 

2、學士班學生得加選系統學校開放上修之碩士班、碩博合開或博士班課程，惟

仍須符合課程先修條件。系統學校課程開放上修與否標示於課程限修條件（限

修學制）中，得不受限於本校選課辦法規定。 

3、系統學校授權碼：是否核發、名額與發放方式，悉依授課教師規定辦理，同學

應自行注意該課程資訊之名額與備註相關內容。授權碼不得轉讓，且以授權

碼加選之課程不得退選（僅得辦理期中停修），請同學謹慎行之。 

取得授權碼後若為已開放本校學生修習之課程，請於加退選期間自行於選課

系統「臺大系統校際選課」區查詢課程後登錄授權碼加選，逾期失效。 

若為未開放課程，則請於加退選期間內依教務處網頁/選課專區/校際選課（臺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Intercolleg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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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大學系統）說明辦理。 

4、臺灣大學之第 1、3類課程無授權碼，如因額滿無法加選，且授課教師同意增

加修課名額，請授課教師依該校規定增加開放系統學校選修名額後，於選課

系統加選，如因不符先修條件，請依下述(第 5 點)說明辦理解除擋修加選申

請。 

5、同學如因不符課程先修條件（例臺大「微積分甲下」，須先修「微積分甲上」，

惟學生僅修過本校「微積分甲（一）」或「微積分乙（一）」等類似課程）而

無法逕由系統加選，得向授課教師申請核發授權碼，於加退選期間自行上網

登錄授權碼加選，或檢附系統學校課程解除檔修申請書與其他參考資料（如

歷年成績單與參照課程大綱），經授課教師同意後，送交至本校教務處課務組，

課務組在課程仍有餘額情況下，統一依照收件時間順序進行人工加選。 

6、授權碼、人工加選仍須符合不得與其他擬修課程衝堂、校際選課學分數不超

過主修系所最低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一之限制，請同學特別注意。 

（五）本階段系統不設選課學分上限，若所選學分超過 27 學分，請依「玖、學分超修

及不足之處理」說明辦理。 

（六）同學應於本階段選課結束前，自行至選課系統查詢並確認選課結果，或登入教務

資訊系統（學生版）確認本學期選課科目，選課結束即視同已確認，不予修正。 

陸、特殊原因專案申請加選說明： 

一、適用對象：因特殊原因（以本校「特殊原因專案申請加選單」表列原因為限）而影

響畢業需加選課程者，非屬表列原因者將不予受理。申請表單請至教務處首頁／選

課／日間學制學、碩、博學生／選課辦法與注意事項下載。 

二、申請期間：於全校加退選階段同步辦理，逾期或已超過教室容納人數上限者將不予

受理。 

三、 辦理方式：填妥申請單並檢附相關表單（如：歷年成績單、選課清單等），經授課教

師、學生所屬系（所）主管及有關單位同意核章，於選課期間以專案方式提出加選

申請，經教務長核定後，由教務處課務組辦理人工加選。 

柒、跨修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申請說明： 

一、適用對象：欲上修本校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之學生。 

二、申請期間：於全校加退選階段同步辦理，逾期或已超過教室容納人數上限者將不予

受理。 

三、辦理方式：填妥本校學生跨修課程申請表後，經授課教師、開課系（所）主管、學生

所屬系（所）主管及相關單位同意核章後，經教務長核定後由教務處課務組辦理人

工加選。 

四、費用：依其適用之學雜費收費方式收費。請至教務處網頁／學雜費專區／收費方式

參閱相關規定。 

捌、課程衝堂處理原則： 

一、依本校選課辦法第六條第一款：「學生不得同時修習上課時間衝堂之課程，衝堂課程

一律予以註銷」與同條第二款：「選課期間內因教師課程異動導致衝堂問題，由學生

於選課系統中自行退選」辦理。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Intercollegiate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Intercollegiate
https://iportal.ntnu.edu.tw/ntnu/
https://iportal.ntnu.edu.tw/ntnu/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Coursemethods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Coursemethods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Coursemethods
https://www.aa.ntnu.edu.tw/Tuition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Tuition/charging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Tuition/cha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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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課結束後教務處將統一進行課程衝堂檢核，個別學生課程衝堂時，教務處課務組

將依其課程性質不同進行註銷，其註銷順序原則如下： 

校際（非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一般課程→國立臺

灣大學系統學校雙主修、輔系課程→外系（含學分學程、上修、跨修進修碩士專班、

教育學程）課程→本系（含雙主修/校學士、輔系）選修課程→本系（含雙主修/校

學士、輔系）必修課程、校共同課程（通識、體育、國文、英文）。 

課程註銷程序至已無課程衝堂事實為止。 

三、 特殊情況未於選課系統設定上課時間、地點之課程，以致系統無法檢核衝堂之課程，

教務處課務組不予處理。修習學生應詳參課程備註欄位之實際上課時間、地點，或

洽開課單位、授課老師，並自行確認衝堂事宜。如有衝堂應於選課截止前自行退選，

逾期不再受理退選。 

玖、學分超修及不足之處理： 

一、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除應屆畢業年級不得少於 9 學分外，各年級不得少

於 16 學分，不得多於 27 學分，延長修業期限學生至少應修習 1 門課程。但若因特

殊情況，經系主任核可者，得不受此限。 

二、學分另計之課程（109學年度以前入學者之體育課程及不採計學分之跨校課程）皆不

計入當學期學分數。 

三、同學若有超修或學分不足情況，請由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列印選課清單，於加

退選截止日前送請系（所）主管同意核章，統一送教務處課務組備查。 

四、未列印選課清單送請系（所）主管同意核章或逾期未經核可，超修者由教務處通知

學生所屬系所減選事宜，減選課程優先順序悉參照課程衝堂註銷順序原則進行註銷，

至符合本校學則規定為止。學分不足者將依本校學則第 14、22條規定，予以休學。 

拾、其他選課相關規定： 

一、選課前請務必詳讀本校選課辦法。 

二、通識課程相關規定請至通識中心網頁查詢。 

三、教育學程相關規定請至師資培育學院網頁查詢。 

四、課程限修條件、修課規定及課程異動資訊，請至日間學制開課查詢系統查詢。 

五、普通體育每學期限修 1門，相關規定請參教務處首頁／共同教育委員會/普通體育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體育修習要點]。 

109學年度以前入學者：不同學期可重複選修相同名稱之課程，無次數上限。 

110學年度起入學者：不同學期可重複選修相同名稱之課程，但至多修習兩次。 

前學期曾修習普通體育課程不及格需補修者、未修滿畢業必修體育學分大四(含延修)

學生，得於加退選階段加選第 2 門體育課程，惟不得同時修習相同課程名稱之體育

課程。 

六、共同英文相關規定請至教務處首頁／共同教育委員會／共同教育委員會─外文教育

組網站查詢。 

七、共同國文(中文閱讀與思辨、中文寫作與表達)相關規定請至教務處首頁／共同教育

委員會／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教育組網站查詢。 

八、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課程相關規定請至教務處首頁／選課／日間學制學、碩、博學生

https://iportal.ntnu.edu.tw/ntnu/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academic/%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5%89%87School-Regulations%EF%BC%88108-08-22-%E5%82%99%E6%9F%A5%EF%BC%89-88485264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SchoolRegulations/%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9%81%B8%E8%AA%B2%E8%BE%A6%E6%B3%95-%EF%BC%88110-04-28%E4%BF%AE%E8%A8%82%EF%BC%89-21548399
https://www.cge.ntnu.edu.tw/
https://tecs.otecs.ntnu.edu.tw/
https://courseap2.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index.jsp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EducationCommittee/Physical/Commonsports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EducationCommittee/ForeignLEducation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EducationCommittee/ForeignLEducation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EducationCommittee/ChineseEducation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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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系統課程說明查詢。 

九、選修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課程前，應特別注意課程限修、備註欄位之相關條件要求。

若不符合相關要求而進行加選成功者，應於加退選結束前自行退選，逾期未退選者

一律予以註銷。 

十、選課辦法第六條第四款規定，當學期赴外交換、實習之學生，不得於本校選課，系

統預帶之課程由教務處課務組統一於加退選期間進行退選。赴外期間若因特殊需求

需於本校選課，統一由系所簽文並經教務長核准後始由教務處課務組開放選課權限。 

十一、選課辦法第六條第六款規定，前一學期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者，皆須填

寫「選課暨學習輔導紀錄表」，經導師輔導核章後依限繳回教務處，始完成選課程

序（選課暨學習輔導紀錄表請於開學後至各學系辦公室領取）。未繳交「選課暨學

習輔導紀錄表」者，將限制下學期第 1階段選課權限。另各系所若有其他規定者，

從其規定。 

十二、當學期完成抵免或免修申請之科目，如已加選（含系統預帶或自行選課），應於加

退選截止前，自行至選課系統退選該門課程。加退選截止後，不得再以抵免為由

申請退選（僅得辦理期中停修）。 

十三、選課辦法第十條規定：學生應於初選結果公告後至加退選截止前，自行至選課系

統查詢並確認選課結果，若有疑義應立即向教務處課務組反應。 

十四、選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請隨時留意教務處首頁最新消息。如有選課相關問題

請逕洽本校教務處課務組（校本部行政大樓 3 樓），或來電（02）7749-1114（本

組總機）洽詢。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Intercollegiate
https://www.aa.ntnu.edu.tw/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Curriculum/StaffRoles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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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學制研究所：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壹、選課資訊公告說明： 

選課相關資訊公告於本校教務處網頁／選課專區／日間學制學、碩、博及教務處首頁最

新消息，請隨時留意。 

貳、選課系統登入說明： 

一、以校務行政入口網帳號(即學號)、密碼登入，請點選選課系統（研究生專用），誤點

選其他連結者將無法登入。 

二、選課系統路徑： 

（一） 師大首頁／學生專區／選課專區。 

（二） 師大首頁／行政組織／教務處／選課／日間學制學、碩、博學生／課程查詢選

課系統。 

三、選課系統開放時間：選課期間每日早上 9：00至晚上 24：00整。 

四、每學年第 1學期碩、博班新生（含入學前曾參加暑修者）以及入學後未有在學紀錄者

(入學當學期申請休學 1~2年或保留入學)初選請於「新生選課階段」選課；轉學新生

及逕讀生開通新帳號後，各階段均可登入選課。 

五、系統操作方式請參考學生選課系統操作手冊。 

六、為維護選課系統順利運作及選課公平性，若經發現使用外掛程式或以其他軟體癱瘓

選課系統運作之虞，將立即停止其選課權限。 

七、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資訊安全注意事項(學生版)」使用公用電腦完畢後，應

進行登出作業，並將瀏覽器暫存資料刪除；另為提高安全性，系統密碼建議最少為六

碼，且需有英數字混合，並每半年更新乙次。 

參、選課日程表： 

請參閱學校行事曆，正式選課期程請見教務處網頁／選課／日間學制學、碩、博學生。 

肆、各階段選課規則： 

一、第 1 階段選課：★為配合臺大系統課程交換時程，每學年第 1 學期第 1 階段不開放

加選臺大系統課程 

（一）本階段除教育學程採志願分發（可填 5個志願）外，其他課程採登記分發。選課

時間先後不影響分發結果；選課結果依本階段選課分發公告為準。 

（二）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係指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提供本校之

校際課程）一律於本校選課系統「臺大系統校際選課」區選課。未列於本校選課

系統內之兩校課程屬不開放課程，如欲選修請自行向授課教師洽詢，若可供修習，

請老師依程序向所屬學校申請開放名額給系統學生線上選課(本學期本校開有之

同名課除外)。 

（三）此階段不得下修學士班課程（係指開課系所為大學部各學系，含通識、體育課程。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設定為學分學程研究生初選開放下修之課程、公費生加選公

費系開設課程及系統學校開放研究生下修之課程除外），登記學士班課程，將不

予分發，如欲下修請於全校加退選階段再行加選。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
https://www.aa.ntnu.edu.tw/?locale=zh_tw
https://www.aa.ntnu.edu.tw/?locale=zh_tw
https://cos5s.ntnu.edu.tw/AasEnrollStudent/LoginCheckCtrl?language=TW
https://www.ntnu.edu.tw/static.php?id=student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CourseInquiry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CourseInquiry
https://www.aa.ntnu.edu.tw/uploads/asset/data/6886cc1e843f75c9e782e5fb/%E9%81%B8%E8%AA%B2%E7%B3%BB%E7%B5%B1%E6%93%8D%E4%BD%9C%E6%89%8B%E5%86%8A-114%E7%89%88.pdf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Calender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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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本階段得選修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本階段尚不

得選修開設於學士班各系之教育學程科目，如教育實習、教材教法）。未取得教育

學程修習資格者，應俟甄選錄取後，自次學年起始得修習教育學程。詳細修習資

格請參考師資培育學院網頁。 

（五）本階段選課僅作衝堂、學分上限、重複登記、開課條件設定為限本系、人工加選、

性別限制即時判斷，其他如課程名額、限修、擋修、先修、重複修、校際選課累

計學分數是否達到學生所屬系所最低畢業應修學分數的三分之一等條件於分發

時進行判斷。同學所登記之課程於本階段選課結束後，由系統依選課規定檢查，

若有不符選課條件者由系統逕行刪除。請同學預先查詢各課程限修等條件後，再

行上線登記。 

（六）系統學校課程部分選修條件無法以系統檢核，請自行注意課程備註欄位相關要求，

若不符合，開學後將依系統學校要求刪除所選課程。 

（七）分發方式為系統刪除不符條件者後，登記人數仍超過課程限修人數時，校內一般

課程以前學期期末課程意見調查填答率高者優先分發；教育學程依全體學生所登

記之志願序進行分發，期末課程意見調查填答率高者優先分發，課程意見調查填

答率相同時以大四、碩三、博四生優先分發，至多分發 1門，若欲選修多門教程

課程可於第 2階段再行登記加選；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以亂數分發。 

（八）各開課單位於開課時得視課程性質設限修、先後修等條件，並得視選課狀況於本

階段選課結束後至下一階段選課前修改或解除限制條件。 

二、第 2階段選課： 

（一）本階段所有課程均採登記分發。選課時間先後不影響分發結果；選課結果依本階

段選課分發公告為準。 

（二）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係指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提供本校之

校際課程）一律於本校選課系統「臺大系統校際選課」區選課。未列於本校選課

系統內之兩校課程屬不開放課程，如欲選修請自行向授課教師洽詢，若可供修習，

請老師依程序向所屬學校申請開放名額給系統學生線上選課(本學期本校開有之

同名課除外)。 

（三）本階段不得下修學士班課程（係指開課系所為大學部各學系，含通識、體育課程。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設定為學分學程研究生初選開放下修之課程、公費生加選公

費系開設課程及系統學校開放研究生下修之課程除外），登記學士班課程，不予

分發，如欲下修請於全校加退選階段再行加選。 

（四）已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本階段得選修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本階段尚不

得選修開設於學士班各系之教育學程科目，如教育實習、教材教法）。未取得教育

學程修習資格者，應俟甄選錄取後，自次學年起始得修習教育學程。詳細修習資

格請參考師資培育學院網頁。 

（五）本階段選課僅作衝堂、學分上限、重複登記、開課條件設定為限本系、人工加選、

性別限制即時判斷，其他如課程限修人數、限修、擋修、先修、重複修、校際選

課累計學分數是否達到學生所屬系所最低畢業應修學分數的三分之一等條件於

分發時進行判斷。同學所登記之課程於本階段選課結束後，由系統依選課規定檢

https://tecs.otecs.ntnu.edu.tw/
https://tecs.otecs.ntnu.edu.tw/ntnutecs/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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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若有不符選課條件者由系統逕行刪除。請同學預先查詢各課程限修等條件後，

再行上線登記。 

（六）系統學校課程部分選修條件無法以系統檢核，請自行注意課程備註欄位相關要求，

若不符合開學後將依系統學校要求刪除所選課程。 

（七）分發方式為系統刪除不符條件者後，登記人數仍超過課程限修人數時，校內課程

(含教育學程)以前學期期末課程意見調查填答率高者優先分發；國立臺灣大學系

統學校課程以亂數分發。 

（八）各開課單位、系所得視選課狀況，於本階段選課結束後至下一階段選課前修改或

解除限修條件，以滿足同學選課需求。 

三、每學年第 1學期新生階段選課： 

（一）限研究所新生（含入學前曾參加暑修者）、轉學新生、逕讀生以及入學後未有在

學紀錄者(入學當學期申請休學 1~2年或保留入學)選課。 

註：凡已修畢一學期(含)以上之一年級生，視為舊生。 

（二）新生辦理選課前，請先至師大首頁／登入校務行政入口網點選首次帳號啟用，依

說明開通帳號(學號)並設定密碼，此帳號密碼即為在校期間之選課帳號密碼。請

牢記選課密碼，若不慎遺忘，請點選忘記密碼重新設定。 

（三）校內課程： 

1、本階段所有課程均為「線上即時判斷」（含所有課程之衝堂、學分上限、所有

限修、擋修、先修、重複修等條件）。 

2、此階段不得下選學士班課程（係指開課系所為大學部各學系。含通識、體育、

教育學程、學分學程等科目。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設定為學分學程研究生初

選開放下修之課程及系統學校開放研究生下修之課程除外）。 

3、教育學程限具修習資格者修習，修習資格由師資培育學院認定；詳細修習資

格請參考師資培育學院網頁。 

（四）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課程： 

1、本階段系統課程採登記分發，登記時間不影響分發結果。 

2、此階段得選修系統學校開放研究生下修之課程。 

3、本階段選課僅作衝堂、擋修、重複登記、限修學制等即時判斷，其它如課程名

額、先修、校際選課累計學分數是否達到學生所屬系所最低畢業應修學分數

的三分之一等條件於分發時進行判斷。同學所登記之課程於本階段選課結束

後，由系統依選課規定檢查，若有不符選課條件者由系統逕行刪除。請同學

預先查詢各課程限修等條件後，再行上線登記。 

四、全校加退選階段（含授權碼選課）： 

（一）校內課程： 

1、本階段所有課程均為「線上即時判斷」（含所有課程之衝堂、學分上限、所有

限修、擋修、先修等條件）。 

2、本階段開放重複選修科目代碼不同之同名課程，但同一學期不得同時選修兩

門同名課程 

3、本階段可下修學士班課程（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請先參閱其他選課相關說明）。 

https://www.ntnu.edu.tw/
https://iportal.ntnu.edu.tw/ntnu/
https://ap.itc.ntnu.edu.tw/nipinit/
https://ap.itc.ntnu.edu.tw/nipinit/forget.jsp
https://tecs.otecs.ntnu.edu.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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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課教師得視選課情形，以教室容量為上限，提高選課限修人數或增加授權

碼名額。 

5、如因不符課程限修條件，無法逕由系統加選，得向授課教師申請核發授權碼，

於加退選期間自行上網登錄授權碼加選，逾期授權碼即失效。以授權碼加選

之課程不得退選（僅得辦理期中停修），亦不得轉讓，請同學謹慎行之。 

6、授課教師是否核發授權碼、授權碼名額與發放方式，悉依授課教師規定辦理。

同學應自行注意該課程資訊之名額與備註相關內容。 

7、開放上修課程加選說明： 

（1）日間學制碩士班學生可於加退選期間於選課系統加選開放上修之博士班

課程。課程開放上修與否統一標示於課程限修條件中。 

（2）學生加選博士班課程仍須符合課程限修條件，若不符課程限修條件而無

法逕由系統加選，得向授課教師申請核發授權碼。 

（二）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 

1、本階段所有課程採線上即時加退選，名額、學分上限、限修、先修、衝堂等所

有條件即時判斷。 

2、本階段開放下修學士班課程，另碩士班研究生亦可上修博士班課程。系統學

校課程開放上下修與否標示於課程限修條件（限修學制）中，得不受限於本

校選課辦法規定。 

3、系統學校授權碼：是否核發、名額與發放方式，悉依授課教師規定辦理，同學

應自行注意該課程資訊之名額與備註相關內容。授權碼不得轉讓，且以授權

碼加選之課程不得退選（僅得辦理期中停修），請同學謹慎行之。 

取得授權碼後若為已開放本校學生修習之課程，請於加退選期間自行於選課

系統「臺大系統校際選課」區查詢課程後登錄授權碼加選，逾期失效。 

若為未開放課程，則請於加退選期間內依教務處網頁/選課專區/校際選課（臺

灣大學系統）說明辦理。 

4、臺灣大學之第 1、3類課程無授權碼，如因額滿無法加選，且授課教師同意增

加修課名額，請授課教師依該校規定增加開放系統學校選修名額後，於選課

系統加選，如因不符先後修條件，請依下述(第 5 點)說明辦理解除擋修加選

申請。 

5、同學如因不符課程先修條件（例臺大「微積分甲下」，須先修「微積分甲上」，

惟學生僅修過本校「微積分甲（一）」或「微積分乙（一）」等類似課程）而

無法逕由系統加選，得向授課教師申請核發授權碼，於加退選期間自行上網

登錄授權碼加選，或檢附系統學校課程解除檔修申請書與其他參考資料（如

歷年成績單與參照課程大綱），經授課教師同意後，送交至本校教務處課務組，

課務組在課程仍有餘額情況下，統一依照收件時間順序進行人工加選。 

6、授權碼、人工加選仍須符合不得與其他擬修課程衝堂、校際選課學分數不超

過主修系所最低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一之限制，請特別注意。 

（三）同學須於本階段選課結束前完成加退選作業，並自行至選課系統查詢並確認選課

結果，或登入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確認本學期選課科目。選課結束即視同已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Intercollegiate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Intercollegiate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Intercollegiate
https://iportal.ntnu.edu.tw/nt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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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不受理更正事宜。 

伍、特殊原因專案申請加選說明： 

一、適用對象：因特殊原因（以本校「特殊原因專案申請加選單」表列原因為限）需加

選課程者，非屬表列原因者將不予受理。申請表單請至教務處首頁／選課／日間學

制學、碩、博／選課辦法與注意事項下載。 

二、申請期間：於全校加退選階段同步辦理，逾期或已超過教室容納人數上限者將不予

受理。 

三、辦理方式：填妥申請單並檢附相關表單（如：歷年成績單、選課清單等），經授課教

師、學生所屬系（所）主管及有關單位同意核章，於選課期間以專案方式提出加選

申請，經教務長核定後，由教務處課務組辦理人工加選。 

陸、跨修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申請說明： 

一、適用對象：欲修習本校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之學生。 

二、申請期間：於全校加退選階段同步辦理，逾期或已超過教室容納人數上限者將不予

受理。 

三、 辦理方式：請填妥本校學生跨修課程申請表後，經授課教師、開課系（所）主管、學

生所屬系（所）主管及相關單位同意核章後，經教務長核定後由教務處課務組辦理

人工加選。 

四、費用：依其適用之學雜費收費方式收費。請至教務處網頁／學雜費專區／收費方式

參閱相關規定。 

柒、課程衝堂處理原則： 

一、依本校選課辦法第六條第一款：「學生不得同時修習上課時間衝堂之課程，衝堂課程

一律予以註銷」與同條第二款：「選課期間內因教師課程異動導致衝堂問題，由學生

於選課系統中自行退選」辦理。 

二、選課結束後教務處將統一進行課程衝堂檢核，若個別學生課程衝堂時，教務處將依

其課程性質不同進行註銷，其註銷順序原則如下： 

校際（非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學校課程→外系（含學

分學程、下修、跨修進修碩士班、教育學程）課程→本系選修課程→本系必修課程。 

課程註銷程序至已無課程衝堂事實為止。 

三、特殊情況未於選課系統設定上課時間、地點之課程，以致系統無法檢核衝堂之課程，

教務處課務組不予處理。修習學生應詳參課程備註欄位之實際上課時間、地點，或

洽開課單位、授課老師，並自行確認衝堂事宜。如有衝堂應於選課截止前自行退選，

逾期不再受理退選。 

捌、學分超修及不足之處理： 
一、研究所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最高上限為 18學分（不含學分另計之科目）；下限由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自訂。學生辦理課程加、退選，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行之。

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

者，應予休學。 

二、學分另計之課程（下修課程、不採計學分之跨校課程）皆不計入當學期學分數。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Coursemethods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Coursemethods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Coursemethods
https://www.aa.ntnu.edu.tw/Tuition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Tuition/charging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Tuition/cha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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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學若有學分不足情況，應由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列印選課清單，於加退選截

止日前送請系（所）主管同意核章，統一送教務處課務組備查。逾期未經核可且學

分不足者，將依本校學則第 51條及 58條規定，予以休學。 

玖、其他選課相關規定： 

一、選課前請務必詳讀本校選課辦法。 

二、課程限修條件、修課規定及課程異動資訊，請至日間學制開課查詢系統查閱。 

三、教育學程相關規定請至師資培育學院網頁查詢。 

四、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課程相關規定請至教務處／選課／日間學制學、碩、博學生／臺

灣大學系統課程說明查詢。 

五、選修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課程前，應特別注意課程限修、備註欄位之相關條件要求。

若不符合相關要求而進行加選成功者，應於加退選結束前自行退選，逾期未退選者

一律予以註銷。 

六、選課辦法第六條第四款規定，當學期赴外交換、實習之學生，不得於本校選課。赴

外期間若因特殊需求需於本校選課，統一由系所簽文並經教務長核准後始由教務處

課務組開放選課權限。 

七、當學期完成抵免申請之科目，如已加選，應於加退選截止前，自行至選課系統退選

該門課程。加退選截止後，不得再以抵免為由申請退選（僅得辦理期中停修）。 

八、選課辦法第十條規定：學生應於初選結果公告後至加退選截止前，自行至選課系統

查詢並確認選課結果，若有疑義應立即向教務處課務組反應。 

九、選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請同學隨時留意教務處首頁最新消息。如有選課相關問

題請逕洽本校教務處課務組（校本部行政大樓 3 樓），或來電（02）7749-1114（本

組總機）。 

 

https://iportal.ntnu.edu.tw/ntnu/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academic/%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5%89%87School-Regulations%EF%BC%88108-08-22-%E5%82%99%E6%9F%A5%EF%BC%89-88485264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SchoolRegulations/%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9%81%B8%E8%AA%B2%E8%BE%A6%E6%B3%95-%EF%BC%88110-04-28%E4%BF%AE%E8%A8%82%EF%BC%89-21548399
https://courseap2.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index.jsp
https://tecs.otecs.ntnu.edu.tw/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Intercollegiate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Dayschool/Intercollegiate
https://www.aa.ntnu.edu.tw/?locale=zh_tw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Curriculum/StaffRoles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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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壹、選課資訊公告說明： 

選課相關資訊公告於本校教務處網頁／選課／在職專班學生及教務處首頁最新消息，請

隨時留意。 

貳、選課系統登入說明： 

一、以校務行政入口網帳號(即學號)、密碼登入，請點選選課系統（在職專班暨 EMBA班），

誤點選其他連結者將無法登入。 

二、選課系統路徑： 

（一） 師大首頁／學生專區／選課專區。 

（二） 師大首頁／行政組織／教務處／選課／在職專班學生／課程查詢選課系統。 

三、選課系統開放時間：選課期間每日早上 9：00至晚上 24：00整。 

四、系統操作方式請參考學生選課系統操作手冊。 

五、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資訊安全注意事項(學生版)」使用公用電腦完畢後，

應進行登出作業，並將瀏覽器暫存資料刪除；另為提高安全性，系統密碼建議最少

為六碼，且需有英數字混合，並每半年更新乙次。 

參、選課日程表： 

請參閱學校行事曆，正式選課期程請見教務處網頁／選課／在職專班學生。 

肆、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選課規則： 

一、各課程「限修條件」及「修課規定」，請自行參閱各系所相關規定。 

二、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學生不得修習教育學程。 

三、各階段選課皆為「線上即時判斷」。 

四、當學期完成抵免申請之科目，如已加選，應於加退選截止前，自行至選課系統退選

該門課程。加退選截止後，不得再以抵免為由申請退選（僅得辦理期中停修）。 

五、同學需於加退選截止日前完成選課作業，並自行登入選課系統（在職專班暨 EMBA班）

或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確認本學期選課科目。選課結束即視同已確認，將不受

理更正事宜。 

伍、課程衝堂處理原則： 

一、依本校選課辦法第六條第一款：「學生不得同時修習上課時間衝堂之課程，衝堂課程

一律予以註銷」與同條第二款：「選課期間內因教師課程異動導致衝堂問題，由學生

於選課系統中自行退選」辦理。 

二、選課結束後教務處將統一進行課程衝堂檢核，若個別學生課程衝堂時，教務處將依

其課程性質不同進行註銷，其註銷順序原則如下： 

外系（含非本專班）課程→本專班選修課程→本專班必修課程。 

課程註銷程序至已無課程衝堂事實為止。 

三、特殊情況未於選課系統設定上課時間、地點之課程，以致系統無法檢核衝堂之課程，

教務處課務組不予處理。修習學生應詳參課程備註欄位之實際上課時間、地點，或

洽開課單位、授課老師，並自行確認衝堂事宜。如有衝堂應於選課截止前自行退選，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Inservice
https://www.aa.ntnu.edu.tw/?locale=zh_tw
https://cos5s.ntnu.edu.tw/AasPEnrollStudent/LoginCheckCtrl?language=TW
https://www.ntnu.edu.tw/static.php?id=student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Inservice/courseinquiry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Inservice/courseinquiry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Calender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Inservice
https://cos5s.ntnu.edu.tw/AasPEnrollStudent/LoginCheckCtrl?language=TW
https://cos5s.ntnu.edu.tw/AasPEnrollStudent/LoginCheckCtrl?language=TW
https://iportal.ntnu.edu.tw/nt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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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再受理退選。 

陸、學分修習相關規定： 

一、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學生每學年（暑期）修習學分數最高上限為 18學分（不含學分

另計之科目）；下限由各系（所）自訂。 

二、學生辦理課程加、退選，應於每學（暑）期規定期限內行之。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

依規定辦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者，將依本校學則第 83

條及第 90條，予以休學。 

三、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學生於修業年限內跨學制選課，其學分總數以系所規定畢業學

分數三分之一為上限。（學分費依其適用之學雜費收費方式收費。採定額收費者，除

特殊規定需收費之課程外，不另收學分費；依修習學分數繳交學雜學分費者，應依

進修專班課程收費標準繳交學分費。學雜費、學分費收費標準請參閱本校「教務處

網頁／學雜費／在職專班／學雜費標準」）。 

柒、跨修日間學制課程申請說明： 

一、適用對象：欲修習本校日間學制課程及國立臺灣大學系統開放修習之課程之進修碩

士專班學生。 

二、申請期間：於全校加退選階段同步辦理，逾期或已超過教室容納人數上限者將不予

受理。 

三、辦理方式：請填妥本校學生跨修課程申請表後，經授課教師、開課系（所）主管、

學生所屬系（所）主管及相關單位同意核章後，經教務長核定後由教務處課務組辦

理人工加選。 

四、跨修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課程僅限列於本校日間學制開課查詢系統之課程，該類課程

免經授課教師簽章，惟加退選期間全授權碼加選課程需檢附授權碼。課務組於加退

選結束後仍有餘額情況下，依照收件時間順序進行人工加選。 

五、費用：依其適用之學雜費收費方式收費。請至教務處網頁／學雜費專區／收費方式

參閱相關規定。 

捌、其他選課相關規定： 

一、選課前請務必詳讀本校選課辦法。 

二、課程限修條件、修課規定及課程異動資訊，請至在職專班開課查詢系統查閱。 

三、選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請隨時留意教務處首頁最新消息。如有選課相關問題請

逕洽本校教務處課務組（校本部行政大樓 3 樓），或來電（02）7749-1114（本組總

機）洽詢。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academic/%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5%89%87School-Regulations%EF%BC%88108-08-22-%E5%82%99%E6%9F%A5%EF%BC%89-88485264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Tuition/Onthejob01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Inservice/Notes_course
https://courseap2.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index.jsp
https://www.aa.ntnu.edu.tw/Tuition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Tuition/charging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Tuition/charging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SchoolRegulations/%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9%81%B8%E8%AA%B2%E8%BE%A6%E6%B3%95-%EF%BC%88110-04-28%E4%BF%AE%E8%A8%82%EF%BC%89-21548399
https://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POpenCourse/
https://www.aa.ntnu.edu.tw/?locale=zh_tw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Curriculum/StaffRoles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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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GF-EMBA、EMAM、LOHAS-EMBA）：學生選課注意事項 

壹、選課資訊公告說明： 

選課相關資訊公告於本校教務處網頁／選課／EMBA及教務處首頁最新消息，請隨時留意。 

貳、選課系統登入說明： 

一、以校務行政入口網帳號(即學號)、密碼登入，請點選選課系統（在職專班暨 EMBA班），

誤點選其他連結者將無法登入。 

二、選課系統路徑： 

（一） 師大首頁／學生專區／選課專區。 

（二） 師大首頁／行政組織／教務處／選課／EMBA。 

三、選課系統開放時間為選課期間每日早上 9：00至晚上 24：00整。 

四、系統操作方式請參考學生選課系統操作手冊。 

五、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個人資訊安全注意事項(學生版)」使用公用電腦完畢後，

應進行登出作業，並將瀏覽器暫存資料刪除；另為提高安全性，系統密碼建議最少

為六碼，且需有英數字混合，並每半年更新乙次。 

參、選課日程表： 

正式選課期程請見教務處網頁／選課／EMBA或本學期註冊須知。 

肆、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選課規則： 

一、各課程「限修條件」及「修課規定」，請自行參閱系所相關規定。 

二、本班別學生不得跨不同學制選課，亦不得修習教育學程。 

三、各階段選課皆為「線上即時判斷」。 

四、當學期完成抵免申請之科目，如已加選，應於加退選截止前，自行至選課系統退選

該門課程。加退選截止後，不得再以抵免為由申請退選（僅得辦理期中停修）。 

五、同學需於加退選截止日前完成選課作業，並自行登入選課系統（在職專班暨 EMBA班）

或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確認本學期選課科目。選課結束即視同已確認，將不受

理更正事宜。 

伍、學分修習相關規定： 

修習學分數上限（不含學分另計之科目）：EMAM每「學年」上限 22學分(114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EMBA每「學期」上限 12學分(102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通過)，GF-

EMBA、LOHAS-EMBA依課程規劃，不受學則第 82條學分上限限制(分別於 107學年度第 1

次及 108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下限依本校學則第 82條由各系（所）自訂。學生

辦理課程加、退選，應於每學（暑）期規定期限內行之。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

理選課或所選學分數低於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者，將依本校學則第 83條及第 90

條，予以休學。 

陸、其他選課相關規定： 

一、選課前請務必詳讀本校選課辦法。 

二、課程限修條件、修課規定及課程異動資訊，請至在職專班開課查詢系統查閱。 

三、選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請隨時留意教務處首頁最新消息。如有選課相關問題請

逕洽本校教務處課務組（校本部行政大樓 3 樓），或來電（02）7749-1114（本組總

機）。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EMBA
https://www.aa.ntnu.edu.tw/
https://cos5s.ntnu.edu.tw/AasPEnrollStudent/LoginCheckCtrl?language=TW
https://www.ntnu.edu.tw/static.php?id=student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EMBA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EMBA/inquiry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selectives/EMBA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GSD/Registration03
https://cos5s.ntnu.edu.tw/AasPEnrollStudent/LoginCheckCtrl?language=TW
https://cos5s.ntnu.edu.tw/AasPEnrollStudent/LoginCheckCtrl?language=TW
https://iportal.ntnu.edu.tw/ntnu/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academic/%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5%89%87School-Regulations%EF%BC%88108-08-22-%E5%82%99%E6%9F%A5%EF%BC%89-88485264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Academic/SchoolRegulations/%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9%81%B8%E8%AA%B2%E8%BE%A6%E6%B3%95-%EF%BC%88110-04-28%E4%BF%AE%E8%A8%82%EF%BC%89-21548399
https://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POpenCourse/
https://www.aa.ntnu.edu.tw/?locale=zh_tw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Curriculum/StaffRoles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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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版：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